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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议程项目 1：选举缔约国会议的主席、副主席及报告人 

依据《临时议事规则》 (第4条)的规定， 会议可考虑选举共由六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，即一名主

席、四名副主席及一名报告人，选举应尽可能遵循地理分配和性别平衡的原则。 

根据《临时议事规则》，缔约国会议主席、副主席以及报告人的任期应从本次会议开幕算起，到

下次常会选举新一届主席团时结束。 

决议草案  

缔约国会议， 

1. 选举 ***（姓名/缔约国）为缔约国会议主席； 

2. 选举 ***（姓名/缔约国）为缔约国会议报告人； 

3. 选举 ***（缔约国）、***（缔约国）、***（缔约国）以及***（缔约国）为缔约国会议副主

席。 


